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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 號：
保存年限：

行政院 函

受文者：內政部

發文字號：院臺建字第1090087145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(附件大小超出限制，請至https://attachment.ey.gov.tw/下載，識別碼：b9cd)

所報彰化縣、雲林縣、嘉義縣、臺南市、高雄市及屏東縣

一級海岸防護計畫草案一案，准予依核定本辦理。

復109年1月22日台內營字第1090801600號函。
下列事項，併請照辦：

旨揭計畫後續相關經費，請經濟部等相關權責機關，依

計畫書所列經費來源自行籌編。

有關臺南市與高雄市一級海岸防護計畫，其中臺南黃金

海岸侵蝕防治、高雄永安液化天然氣廠砂源補償等部分

海岸防護措施，仍需評估海岸段之侵淤成因，以釐清權

責機關部分，請偕同經濟部確實管控上述海岸防護措施

之主要人工構造物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（分別為交通

部、經濟部國營會）評估海岸段之侵淤成因並提出因應

措施之相關進度，並於旨揭計畫公告實施後3年內完
成，送經濟部水利署審查確認權責機關，以完備計畫內

容。

上開臺南市與高雄市部分海岸防護措施尚未釐清權責機

關前，請經濟部水利署持續辦理臺南黃金海岸人工養

灘；經濟部國營會督導中油公司持續辦理高雄永安液化

天然氣廠砂源補償防治工作，以預防海岸災害。

地址：10058臺北市忠孝東路1段1號
傳真：02-33566920
聯絡人：梁文文02-33567170
電子信箱：wwliang@ey.gov.tw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109年5月25日

主旨：

說明：

一、

二、

(一)

(二)

(三)

第1頁，共2頁

綜合計畫組

10900392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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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內容涉及跨機關事項，請協同經濟部定期追蹤管控

計畫進度，確保計畫目標達成，並結合相關海岸監測管

理等機制，檢討評估旨揭計畫執行成效，以作為下期計

畫提報重要參考依據。

檢附旨揭計畫（核定本）各1份。

正本：內政部

副本：交通部、經濟部、國家發展委員會(均含附件)

(四)

三、

電  子  公  文
交  換  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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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合計畫組

1090039205


